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办法

为建立学生申诉制度，切实维护学生权益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 申  诉

第一条  学院各部门对违纪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后,学生认为学院处分有违规或不当以至损害其权益者,有权依据本办法提出申诉。

第二条  违纪学生要求申诉的，应在接到处分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诉人因不可抗力，致逾期未能提出申诉者，可于不可抗力终止后2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说明理由,请求受理。

第三条  申诉要以书面形式提出,要写明以下事项:

一、申诉人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所在书院、年级、专业、学号、住所及联系电话。

二、原处分单位。

三、申诉的事实及其理由。

四、年、月、日。

五、证据。

六、申诉人签名。

三人以上共同申诉时,应由申诉人选出三人以下的代表人,并赋予代表委托书。

第四条  申诉处理委员会正式受理申述后，2个工作日内将向原处分单位送达申诉书副本。原处分单位应自收到申诉书副本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附具原处分决定、对申诉的答复及相关文件，送交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。若原处分单位认定申诉有理由者，可自行撤销或变更原处分，并告知学生和申诉处理委员会。

第五条  原处分单位逾期不提出答复及相关文件的,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诉可以直接处理。

第六条  申诉人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前,可以撤回申诉。申诉已经撤回,就同一事实不得再提起申诉。

第八条 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决定受理的申诉案件,必要时可责成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复查,复查工作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前期参加处理的工作人员不能作为复查工作成员。复查结束后，应形成书面复查结论并提交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，由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根据复查结论依一定的程序做出维持、变更或撤销原处分的决定。

第九条  学生对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仍有异议者,可在接到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,向河南省教育厅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起申诉。

第二章  评  议

第十条  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申诉事件后,于20个工作日内做出评议决定书。在评议决定做出前,受开除学籍处分的申诉人可继续在校学习。

第十一条  评议不公开，由申诉人、原处分单位及关系人到会说明。

第十二条  评议内容涉及申诉人或关系人的隐私，或原处分单位的机密资料应予保密。

第十三条  评议决定书应写明以下事项:

一、申诉人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所属书院、年级、专业、学号、住所及联系电话。

二、原处分单位。

三、主文、事实及理由。

四、评议定单位。

五、年、月、日。

评议决定书要送达申诉人及原处分单位。

第十四条  在申诉程序进行中，申诉人或关系人就申诉事件或其相牵连事项提出诉讼者,应及时通知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。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接到通知后中止评议,待诉讼终结后继续评议。

第十五条  原处分单位认为评议决定违法违规难以执行的，应自收到评议决定书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院务会讨论，并通知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。院务会若认为原处分决定理由充分,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必须再议。

第十六条  原处分单位对申述委员会评议决定无异议的，申述委员会将评议决定提交学院院务会批准。

第三章  附  则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适用于《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各种处分。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负责解释。

